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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

在小区电梯间内投放广告。 一方

面， 电梯广告的费用较为便宜，

另一方面， 小区居民每日多次乘

坐电梯， 广告宣传效果较为明

显。 但是， 很多小区居民并不清

楚这笔广告收入该归谁所有。 随

着电梯广告的普及， 出现了不少

物业公司占有广告收益、 业主委

员会起诉要求返还的案件。 （11

月 20 日 《光明日报》）

2021 年 1 月 1 日将正式实

施的 《民法典》 明确规定， 建设

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

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

的收入， 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

属于业主共有。 由此可见， 小区

利用公共场所出租、 广告位收取

广告费、 设置停车场收取停车费

等公共收益， 除去合理的成本

外，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收益。

也就是说， 这笔公共收益属于全

体业主的钱， 物业公司无权擅自

当作“小金库”， 随意支取使用

和处置。

然而， 一些物业公司却无视

业主的合法利益， 把在电梯内、

墙体上设置广告位收取的广告

费， 配套会所对外出租， 绿地和

地下人防设施改为停车位收取停

车费等公共收益， 统统当作物业公

司自己的收益， 作为“小金库”，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或中饱私囊，

成为一笔“糊涂账”， 而广大业主

对此根本就不知情。

《民法典》 278 条明确， 九项

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其中包括：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

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应当经参

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

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

上的业主同意”。 据此， 小区公共

收益， 依法应当由业主参与管理和

处置， 物业公司擅自使用公共收

益， 明显侵犯了广大业主的合法利

益。 对此， 物业公司应当反思， 不

要为了占有这笔公共收益， 到头来

输了官司又丢了面子， 最终得不偿

失。

小区电梯广告收入等公共收

益， 千万不能成为物业公司的“小

金库”。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肩负起

职责， 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管措

施来保障业主利益。 对物业公司弄

虚作假、 擅自使用甚至侵吞公共收

益等不法行为， 予以行政和经济上

严厉制裁， 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

的， 则“亮红牌” 吊销物业资质。

这样， 倒逼物业公司按照有关法律

规定， 规规矩矩地管理和使用好小

区这笔公共收益， 不敢越“雷池一

步”。

突然在街上被搭讪， 感到意

外的同时也要提高警惕， 因为这

可能是一次糟心的经历———整个

过程被偷拍成视频传到网上， 当

作搭讪“教学视频” 流传于“学

员” 间。 最近， 来自天津的小杨

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 在短视

频平台发现偷拍自己的视频后，

她和朋友多次试图维权， 但未得

到拍摄方和视频平台的回复。

（11 月 19 日 《新京报》）

“搭讪视频” 中往往包含了

被搭讪者的容貌、 声音、 体态、

衣着、 行为以及活动场所、 行踪

等信息， 这些信息都具有私密

性， 都在肖像权、 隐私权、 个人

信息权等权益的范畴之内， 都受

到法律的保护。 《民法总则》 第

一百一十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生

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

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第

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

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

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

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 这两条规定也被完整吸收到

将于明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 《民

法典》 之中。 未经他人同意偷拍

“搭讪视频” 并上网发布， 显然

属于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

输、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侵犯了

被搭讪者的肖像权、 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权。

而如果将“搭讪视频” 用于

商业目的， 作为“搭讪教学” 的

资料， 作为吸引学员的噱头， 作

为引流牟利的媒介， 则构成了一

种侵权式营销。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 经营者

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

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的原

则， 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

的、 方式和范围， 并经消费者同

意。 经营者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 应当公开其收集、 使用规

则， 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

双方的约定收集、 使用信息。 尽管

被搭讪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消费

者， 但从事搭讪教学的人却具有了

经营者的属性。

对于偷拍“搭讪视频” 的行

为， 人们要增强警惕意识， 能当场

说“不” 的就当场说“不”， 且让

对方关闭偷拍设备或删除相关偷拍

信息， 这是效率最高、 成本最低的

维权。 如果没有当场发现偷拍行

为， 被偷拍者还可以在事后发现相

关视频信息后要求发布者或视频平

台删除视频， 并可要求发布者承担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 如果直接沟通效果不

佳， 且视频传播范围较大， 侵权情

节严重， 被偷拍者还可以走诉讼途

径维权。 当然， 短视频平台等经营

单位也应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和投

诉举报处理机制， 加强对“搭讪视

频” 以及其他类似视频的监督， 加

强对公民隐私权、 信息权的保护，

积极受理、 高效处置被偷拍者的投

诉举报， 在确认投诉举报属实后，

及时删除视频信息， 并对视频拍摄

发布者进行信用惩戒。 必要时， 可

对相关账号进行发布限制甚至封

号， 将侵权者拉入黑名单。

“人脸识别第一案”判了。 目

前， 一审判决园方赔偿郭兵合同

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

删除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

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11月

21日《新京报》）

如今，社会俨然已进入了“刷

脸”时代，购物时“刷脸”支付、用

手机时“刷脸”解锁，进小区时“刷

脸”开门。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用

“刷脸”来解决。 但“刷脸”给人们

带来便利的同时， 却面临着技术

被滥用、信息被泄露的巨大风险。

因而， 非常有必要对人脸识别予

以规范，提高准入门槛，避免相关

技术被滥用，“人脸” 信息被随意

收集和使用。 因此“人脸识别”第

一案无疑有着标杆意义， 是以司

法裁判形式向滥用“人脸识别”说

不。

“人脸识别”作为基于人的脸

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生物

识别技术，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然

要采集并保存含有人脸的图像或

视频。这些信息属于受法律严格保

护的肖像权和个人信息权。假使其

被不当使用或泄露，将导致非常严

重的后果。人脸等生物信息具有唯

一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则处

于不可逆转的状态。

“人脸识别”存在着被滥用的

隐患，而且该隐患越来越突出。梳

理一些报道可知， 除一些规模较

大、技术较先进的支付机构、互联

网平台使用“人脸识别”外，一些规

模较小的用人单位、物业公司、景区

都开始了“刷脸”模式。特别是，当随

便一个小区、 用人单位都能随意搜

集面部信息时， 面部信息的安全性

必然受到威胁， 人们对自我面部信

息的掌控度必然被削弱。 如果不采

取有效措施予以限制或禁止的话，

“人脸识别”在方便一些企业管理的

同时，必然侵犯个人的权益，甚至会

带来麻烦和灾难。

“人脸识别”不能以牺牲安全为

代价， 至少应赋予用户知情权和选

择权。“人脸识别第一案”以鲜明的

裁判态度为个人撑腰，也让经营者、

管理者认识到“别人的脸不是你想

用就能用”，否则就可能承担败诉风

险。 但是， 规范各种应用场景下的

“人脸识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

有学者建议，“人脸识别” 技术应用

的底线是， 除了特定部门的执法活

动之外， 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通

过“人脸识别”调查和追踪个人的私

人生活。

长远来看， 应对该领域严格规

范，如提高图像采集、人脸识别设备

制造、使用门槛，避免随意一个机构

就可采集人脸信息。 且应明确非正

当必要不得收集原则， 赋予人们说

不的权利， 避免有人以不提供服务

为由要挟强行收集面部信息。 同时

强化保护力度， 要求信息持有者严

格保护人脸信息， 非经法定事由不

得提供。 还有必要提升活体检测技

术，降低“AI换脸”风险，进而让人们

真正掌握自己的“脸部信息”。

司法对滥用“人脸识别”说不

偷拍“搭讪视频”是一种侵权式营销

电梯广告收益不能成物业“小金库”

□史洪举

□李英锋

□丁家发

百家讲“痰”

一家之“盐”

一针见“脓”

金玉良言

征稿启事

“痰”：

记者调查发现， 在各类网络安全

事件中，返利骗局、刷单骗局以及游戏

相关骗局是未成年人最容易“中招”的

三类骗局，这类“简单粗暴”容易识别

的骗局却往往容易让未成年人上钩，

不少黑产从业者通过租号、买号、伪造

付款截图、发送木马等方式设局诈骗。

(11月21日《新京报》)

百家讲：

一些未成年人掉进不法分子精心

设计好的网络 “陷阱”， 他们成了电

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受到欺骗既让

他们蒙受财产损失， 还给他们的成长

带来了阴影 ， 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

长。 要保护好未成年人， 就必须斩断

诈骗分子伸向他们的黑手。

对此， 需要学校加强校园网络安

全教育 ， 提高学生网络安全防范意

识。 家长也要告诫孩子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比如不要盲目扫二维码， 不盲

目点击不知来源的链接等。 家长还要

做好手机支付的安全措施， 不要轻易

告知孩子手机支付密码、 银行支付密

码等重要信息。

还要看到， 越来越多未成年人遭

受网络诈骗， 背后更大的原因还是在

于电信网络诈骗高发。 只有从根本上

遏制泛滥成灾的电信诈骗， 净化网络

空间， 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 “陷阱”

才能被填平。 通过学校、 家庭、 相关

部门及全社会形成合力， 各方都要守

土有责， 才能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网

络堤坝。

———戴先任

“痰”：

贵州省福泉市一名中学聂姓女教

师的道歉事件引发人们关注。 因驾驶

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 违反了交

通法规， 聂姓女教师通过电视台向公

众道歉， 她所在学校的副校长亦通过

电视台公开致歉 ， “发生这样的事

情， 作为教育单位我们感到很惭愧。”

（11 月 18 ?澎湃新闻）

百家讲：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 离不开公众参与。 女教师背离

交规的失范行为需要纠偏， 需要规训

和惩罚， 这无可非议。 只不过， 通过

法外施罚的方式来提高失范者的违规

成本 ， 显然是 “只要结果 、 不要过

程” 的角色越位。 “女教师上电视道

歉” 损伤了普通劳动者的权利， 损伤

了师道尊严。

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 非机

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在没

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 应当靠车行

道的右侧行驶。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

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

元以下罚款； 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

受罚款处罚的 ， 可以扣留其非机动

车。 从这个角度上说， “女教师上电

视道歉” 没有法律依据， 背离了 “罚

当其过 ” “过罚一致 ” 的公平与正

义， 惩罚过重了、 走偏了。

塑造城市文明， 既需要发现和捕

捉不文明行为的 “问题意识”， 也需

要循序渐进 、 久久为功的 “过程意

识”。 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

天， “女教师电视上道歉” 之所以遭

受批评质疑， 说到底在于其触碰了人

们关于权利与尊严、 公平与正义的敏

感神经。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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